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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据账号主体为“云南省
公安厅”的微信公众号“云南经侦”发布
公告，2018年11月22日，昆明市公安
局盘龙分局经侦大队立案侦办云南汇
都商场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该案涉及云南金马源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一期“金铺宝”投资、
二期云南汇都商场管理有限公司、三期
云南驰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商铺
经营使用权售后包租。现该案涉案嫌
疑人已经被依法逮捕，为保证案件正常
诉讼，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利益，请尚未
报案的受害人于公告刊登之日起到盘

龙分局经侦大队报案，报案截止时间为
2021年7月2日。

公告中提及的云南金马源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曾经风
光无限。其项目包括开发的“汇都国
际”一期、二期（汇都中心）、三期、汇
都首誉、“新迎金马源温泉花园”“东
昌花园”“东昌大厦”等。该公司曾被
评为“昆明市私营企业50强”（名列第
5）“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在过去
的10多年里，该公司频频拿地，然而
最近几年，由于资金链断裂，公司举
步维艰。

雇话务员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

如果接到电话，对方自称为某某证
券公司的工作人员，不但有内幕消息，
还有名师荐股，再诱惑你加入股票交流
群，遇到这样的情况，市民就要当心了，
也许这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湖
北省洪湖市的罗某、章某、关某3人，就
设计了这样一个骗局。

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11月至12
月、2020年4月至6月间，被告人罗某
同被告人章某、关某，在昆明市盘龙区
等地，雇话务员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
员，通过拨打电话邀请被害人加入免费
股票交流微信群的方式，帮助上家拉人
进群。每个群有一定人数后，将该群出
售给上家，上家再卖给电信诈骗团伙获
利，为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提供帮助。3
个多月里，罗某等人共获利495219元。

群里除了受害人都是骗子

2020年6月16日，罗某等3人因涉
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刑事拘留，7
月 23日被逮捕。这几名被告人都是

“90后”，记者从裁判文书网查了相关的
股票交流群案件，类似的案件还有很
多，而且被告人“90后”居多。案件中多
个受害人称，自己是被别人打电话，问
有没有兴趣炒股，还说有很厉害的操盘
手，然后加微信进入股票交流群的。

据了解，罗某要求员工每天拨打
100 多个电话，至少拉 3 个客户进

群。其实，在股票交流群里，除了受
害人，其他的都是骗子。群里的“老
师”时不时会晒出自己盈利数百万的
账户截图，而群友则会不停鼓吹老
师。诈骗团伙通过“推荐股票”，令受
害人不断亏损，这些钱都流入了诈骗
团伙的腰包。

频繁更换平台的“马甲”

股票交流群由于欺骗性强，受害人
往往以为钱亏进了股市，大多自认倒
霉。其实，这类公司往往交易的股票也
都是虚拟盘，亏或者赚都是数字，可以
随意改动。刚开始骗子可能还会让受
害者吃到点甜头，等受害者加大资金之
后就会发现钱取不出来了，诈骗公司就
会换个地方、换个“壳”继续行骗。

为掩人耳目，该团伙频繁更换平台
的“马甲”，受害人即使事后发现被骗，
也很难找到证据。

3人分别获刑一年四个月

盘龙法院认为，被告人罗某、章某、
关某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
罪的情况下，成立团伙，分工负责，为他
人提供帮助行为，获取非法利益，主观
恶性较大。为严厉打击信息网络犯罪，
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根据被告人罗
某、章某、关某犯罪的事实、情节、社会
危害后果以及归案后的表现，以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年4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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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建“股票交流群”
卖给上家获利近50万元
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年4个月

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3个“90后”小伙，租一间办公室，安上几
部电话，雇佣话务员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对不特定人员拨打电
话，以炒股交流、投资理财为名建立“股票交流群”非法荐股。每个
群拉到一定人数后，再将该群出售给上家，上家再卖给电信诈骗团
伙并从中获利。3个多月里，3人非法获利近50万元。

近期，昆明市盘龙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分别判处罗某、章某、关某3人有期徒刑1年4个月。

通过微信等招收会员

QQ、微信、社交网站上总有不少
人发布大盘分析、免费荐股文章，树立
起网络荐股专家、“财经大V”的形象，
诱骗投资者加入微信群或QQ群，以缴
纳会员费、开通VIP权限费等名义，向
投资者推荐股票、收取费用。一旦投资
者上钩，缴纳数千元会员费后，买的股
票却持续下跌，想退回会员费时却发现
已被对方拉黑。

炒股软件“稳赚不赔”

“XX炒股软件要不要试试？提示
的买点卖点绝对准确。”这时候就要提高
警惕了，不法分子在销售炒股软件的过
程中，往往会夸大宣传软件的荐股能力，
骗取高额的服务费。投资理财，请找正
规金融机构，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资格，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利用“荐股软
件”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炒股课程慎买

买个炒股课程就能学会炒股，快
速赚钱？不法分子往往以销售炒股培
训课程为名，宣称通过课程可以学到
各种炒股技术和战法，许多学员在听
过该课程后都有不同程度的获利，但
要缴纳 360 元、3600 元不等的听课
费。实际上不法分子以推荐股票为诱
饵，投资者根据其建议购买股票均造
成了损失，要求退款也未果。

冒称知名私募

号称是知名私募，掌握内幕信息，
有高手负责操盘，要为你提供咨询服

务，但可能其的办公场所往往就是租
用一个几十平米的小房间，甚至隐藏
在居民楼中，并雇用一些对证券市场
一无所知的业务人员，通过事先准备
好的“话术”对投资者进行欺诈，骗取
上千元的服务费。

推荐的股票连续下跌

不法分子以“承诺收益”“利润分成”
“坐庄操盘”等形式吸引投资者，按照一
定比例进行利润分成，但往往在第一支
股票赚钱之后，推荐的股票连续下跌，给
投资者造成亏损，却再也联系不上公司
或者业务员，致使许多不明真相的投资
者上当受骗。

交会员费获得荐股

不少不法分子为实施诈骗，用与合
法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市场专业机构
近似的名称蒙骗投资者，或者直接假冒
合法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名义来实施
诈骗。出于对专业机构的信任，投资者
往往会交会员费，获得荐股，但却出现亏
损，最终发现自己上当。

警惕“会员升级”

不法分子推荐股票造成投资者
亏损后，也并不是都联系不上，有些
公司给投资者造成亏损还能联系上，
面对投资者的投诉，却是蛊惑投资者
参加更高级别的会员组，交更多的

“会员费”。为了挽回之前的损失，投
资者往往缴纳更多会员费希望挽回损
失，造成股票亏损越来越大，被非法
机构一骗再骗。

本报记者 夏体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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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记者来到汇都国际三期房地
产项目所在地，眼前仍然是一幅“烂尾楼”景
象，楼房外设有围挡，无法进入。周围的汇都
国际一、二期，已经发展为比较完善的社区，
附近的状元楼综合农贸市场，买菜市民进进
出出。鲜明对比之下，汇都国际三期的业主
们，却无法过上这样“柴米油盐”的普通生活。

据了解，2016年底该项目主体建设工程
已封顶断水，只剩下电梯未安装（货已到现
场）、内外装修未完，公开承诺于2017年6月
交房，但并未实现。

2019年7月15日，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
院对该公司进行突击查封，并拘留了老板周
某。购房者们听说开发商可能申请破产，有
的强行进入工地，搭建帐篷入住烂尾楼房间，
想以此“维权”。曾有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报
道，之后，官方作出了《关于汇都国际三期施
工工地安全隐患清理整治》的通报，拓东街道
办就有关驰久公司破产重整问题作出答复。

据了解，汇都国际三期大部分工程已经
完工，收尾工程剩余不多，一些业主还提出想
自筹资金“自救”。 本报记者 马雯

汇都国际三期一幅“烂尾楼”景象


